
附件2
体能测评考生须知

1、体能测评考生在体能测评当日规定时间凭笔试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或有效《临时居民身份证》）到达体能测评指定地点（候考区），经检录参加体能测评。证件与本人不符或证件不全的，取消体能测评资格。超过规定时间仍未到达指定地点（候考区）参加检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取消其体能测评资格。

2、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进行检录，并领取号码牌，在《体能测评考生承诺书》上签名。号码牌是参加各体能测评项目的重要标志，请按要求佩戴。

3、在测评前，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在测评时不得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缓测。如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体能测评（如受伤或其他不适宜剧烈运动的），视为放弃体能测评。

4、体能测评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引领员及工作人员引领体能测评考生开始进行检录项目前，考生必须主动向所在分组引领员及工作人员报告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和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情况，并关闭后递交引领员及工作人员统一保管，体能测评结束并经工作人员同意后方可领取。在此期间，考生不能携带或使用任何通讯工具和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违反本条规定的考生，取消体能测评资格。

5、体能测评项目顺序依次为:①纵跳摸高，②10米×4往返跑，③男子1000米跑、女子800米跑。测评时须服从考官及工作人员安排。每个项目测评后，考官当场向测评考生宣布测评结果。在测评过程中，纵跳摸高或10米×4往返跑项目不达标的考生，不再参加下一项目测评，同时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归还号码牌，领取通讯工具离开测评场地。

6、在候测期间，要耐心等待，不得随意离开候测地点，不得大声喧哗和议论；需要去卫生间的，须经工作人员同意。

7、当前一位体能测评考生体能测评时，后一位体能测评考生要作好准备，要仔细听清考官对所测项目的动作要领指导，尽自己所能完成好各测评项目。

8、每个体能测评项目结束后，要认真听取自己的体能测评成绩，并按有关规定在成绩表上签名。考生如有异议，当场向监督员提出，离开本项目测评处后，再有异议的，不予受理。在测评期间，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如有违纪违规行为，取消测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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